
《申请书》填写要领（正面）

●这是《申请书》的填写要领。申请书只有日语版。请用日语或英语填写《申请书》。
●请在2024年4月30日（周二）之前提交《申请书》。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，将视作您已辞退

本补助金。

【《申请书》正面】

请打勾 选择与实际情况相符的选项。

领取补助金需要符合所有发放条件（5项内容）。

不符合发放条件的人士，不能领取补助金。

〈发放条件①〉无需缴纳住民税的家庭

○2023年12月1日在福冈市有住民登记的家庭的户主。

○所有家庭成员都无需缴纳2023年度的“住民税均
等割”。

○家庭成员没有“有需缴纳住民税的所得却未申
报”的行为。

○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受到缴纳住民税的亲属等的
扶养。

○没有根据该制度在其他市区町村领取了或将领取
本补助金。

〈发放条件②〉仅需要缴纳住民税“均等割”

的家庭

○2023年12月1日在福冈市有住民登记的家庭的户主。

○家庭成员都无需缴纳2023年度“住民税所得割”，
并且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仅需缴纳“住民税均等
割”。

○家庭成员没有“有需缴纳住民税的所得却未申
报”的行为。

○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受到缴纳住民税的亲属等的
扶养。

○没有根据该制度在其他市区町村领取了或将领取
本补助金。



1 申请人（户主）

请填写住民票的户主的姓名、出生日期、住址、白天可以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。

2 申请人所在家庭的情况

如符合以下〈发放条件③〉，还可以领取低所得育儿家庭儿童加算（属于发放对象的儿童每人
加算5万日元）。

○是上述发放条件①“无需缴纳住民税”或者发放条件②“仅需缴纳住民税均等割”的家庭的户主，且正在
抚养18周岁以下的儿童（2005年4月2日以后出生的儿童）

・请填写2023年12月1日住民票所记载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、与户主的关系和出生日期（可填写西历）。
（如果有2023年12月2日以后出生的儿童，也请填写相关儿童的信息。）

・“扶養児童”：如在抚养18周岁以下的儿童，请打勾

・“住所区分”：2023年1月1日在日本国内有住民登记的人士，请在“国内”栏打勾  。

因在国外，在日本没有住民登记的人士，请在“国外”栏打勾 





《申请书》填写要领（反面）

【《申请书》反面】 3 汇款账户

・请填写希望汇款的账户信息。（如是邮政储蓄银行
以外的金融机构，请填写上栏；如是邮政储蓄银行
的，请填写下栏。）

※原则上请填写户主名义的账户。

※请不要填写长期没有交易活动的账户。

※如果希望汇款至非户主名义的账户，请填写

“4 代理人が受給・申請する場合”。

4 如由代理人领取、确认

・如由代理人领取、确认，请填写此项内容。

※可以做代理人的人士非常有限。

在审核代理人资格等事项时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。

【保证、同意事项】

本人保证并同意以下①～⑨所有内容。

① 本人符合正面所记载的所有发放条件。

② 本人将提交申请所需的相关文件。

③ 本人及家人都没有根据《租税条约》而被免除

住民税。

④ 本人及家人都尚未根据该制度领取补助金。

⑤ 本人同意福冈市对本人的个人信息进行调查。

同时，如其他市区町村有同样的调查，本人也

同意福冈市提供本人的信息。

⑥ 因《申请书》的填写内容有问题，且，未在福冈

市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必要的修正时，本人同意福

冈市将该申请视为已取消。

⑦ 本人同意福冈市不退还所提交的文件。

⑧ 本人同意在福冈市决定发放后，因某种原因导致

补助金发放未完成，且，截至2024年5月31日都

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或进行核实的，则无法领取

该补助金。

⑨ 如申请内容含虚假信息，本人将向福冈市退还该

补助金。

提交文件

请在2024年4月30日（周二）之前提交以下文件。
□ 《申请书》
□ 能确认申请人本人身份的文件的复印件

※仅限记载着申请人本人姓名、出生日期、住所
的文件

※如驾照、个人编号卡（仅需正面）、在留卡等
□ 存折或现金卡的复印件
□ 关于正面“2 申請者が属する世帯の状況”

・在选项“国内”打勾  的人士

⇒2023年度住民税非课税证明书
・在选项“国外”打勾  的人士

⇒能确认入境日期的文件
如护照、在留卡等的复印件

□ 关于正面“2 申請者が属する世帯の状況”
在选项“扶養児童”打勾  的人士

⇒能证明申请人（户主）和该儿童关系的复印件
□ 由代理人申请、领取的

①能确认代理人本人身份的文件
②能证明申请人（户主）和代理人关系的复印件

福冈市紧急支援补助金电话服务中心

电话号码：0120－103－525

受理时间：工作日9：00～18：00

（周六、周日、法定假日不受理）

可应对英语、中文、韩语、越南语、尼泊尔语。

※如有不明事项，请致电咨询电话服务中心。


